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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文口試申請流程 

1. 進入 http://www.nkfust.edu.tw  選擇「學生」 

 

 

2. 選擇「博碩士學位考試系統」 

 

 

3. 選擇「學位論文考試申請」 

 

http://www.nkfust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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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將論文名稱、英文論文名稱、考試日期、考試委員相關資料等輸入。 

 

 

4. 「召集人」欄位，請詢問指導老師口試委員中何者為召集人(指導老師不得為

召集人)。 

5. 送出申請後請列印一式三份，經指導教授簽核後(共有六處簽名)，於口試日

期前一個月至系辦提出申請，以便進行後續程序。 

 

6. 登入“教學課程網”印製「歷年成績單」及「當學期課表」一式三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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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登入“圖資館”選擇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與下載學生版操作流程。提交文

稿線上進行原創性報告比較，並下載報告比較結果。(詳情見學生版操作流程) 

目前學校尚未有原創性標準，故比對結果(合格之百分比)由指導老師決定 

 

8. 繳交時文件排列順序：論文考試申請表    論文考試委員名冊    當學期選

課清單    歷年成績單    原創性報告比較(必須有百分比那頁)，其中「論

文考試申請表」有幾個項目需填寫及打勾，請留空白，由仙音填寫，以免錯

誤需塗改蓋章。 

9. 切記共一式三份，文件有所遺漏者系辦將退件，務必補足方能申請。 

 

----(下方尚有論文學位口試作業注意事項)----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017/3/31 

 

4 

 

論文學位口試作業注意事項 

學位考試申請 

   (一)申請截止日期 

    第一學期為 12 月 31 日前；第二學期為 6 月 30 日前。  

   (二)注意事項 

    若申請後發現需變更資料，務必於口試日期前二週提出，逾期將 

不受理。 

 

學位考試  

  (一)考試日期 

     第一學期自 10月 1日至次年 1月 31日，第二學期自 4月 1日 

至同年 7月 31日。  

  (二)注意事項 

    請於口試當日前用電腦打字輸入填妥「學位論文考試審定書」【教

務處->表單下載-> 學位論文考試審定書】(乙份)及評分表【學位考試系統上列

印】(每位口委印一份，例:三位口委就印三份)及總成績通知單

【學位考試系統上列印】(一份)，於考試時交予考試委員評分。  

(三) 

1. 口試地點若訂於系辦會議室(C359)，務必先向系辦確認當

天是否可借，若正值會議室老師上課或系務會議開會碰期，學

生需另尋他處進行口試【建議 C356或管理學院會議室(請洽蔡

玫涓小姐,分機:3902) 

2. 口試當天請提前 1~2小時至口試地點佈置(桌椅安置及點

心)，並至系辦向仙音領取考試委員審查及交通費(口委任教學

校若在高雄，則無交通費；口委任教學校若在高雄以外地區，

則提供口委交通費補助 $500 / 每位同學)。並於口試開始時

讓委員簽章，結束後再將領據交給仙音。 

3. 口試完若論文題目需更改，務必在現場請召集人於修改處

簽名，若召集人已離開，則改由指導教授簽名即可。正式文件

任一處經塗改均需由指導老師簽名（唯「學位論文考試審定書」

為求美觀屬例外），否則將會影響到畢業之權益。 

4. 「學位論文考試審定書」請檢查是否均讓考試委員簽名，

考試結束後經指導老師同意再交給仙音，待系主任簽完名後審

定書直接交還予指導老師，請同學在向老師領取。並在印製論

文時置於最前面（影印或掃瞄均可）。 



http://www.acad.nkfust.edu.tw/ezfiles/1/1001/img/262/aa90-11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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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位考試以重考一次為限，重考未通過者應予退學。學分數未達畢

業標準者，如學位考試通過，其成績不予採認。 

 

完成學位論文考試後，印製論文本或辦理離校手續前請務必至

「博碩士學位考試申請系統」確認論文題目，系統所登錄之論文

題目以學位考試成績通知單記載之題目為準。自 96學年度第 2學

期起，研究生辦理論文電子檔上傳須先經「博碩士數位論文系統」

確認論文題目，若輸入之中英文論文題目與「學位考試成績通知

單」所登載之論文題目不符者，請填寫「學位考試論文題目修正

申請書」【教務處->表單下載-> 學位考試論文題目修正申請表】，經指導教授核章後，

送教務處辦理更正。若審定書或論文封面、內文所登載之論文題

目與學位考試成績通知單不符者，不得辦理離校手續。 


論文完成時需上傳至圖資館博碩士數位論文系統

http://ethesys.nkfust.edu.tw/ETD-db/ ，經審核通過再進行列印作業。辦理

離校時請繳交一本論文精裝本(深藍色)至系辦，一本精裝本與一本

平裝本(封面亦為深藍色)至圖資館。其餘致贈教授、親友或自我留

存者，請自行決定本數。以上手續完成後即可向行政大樓四樓教務

處領取畢業證書，如不克前來者可委託他人繳交論文並領取證書

【需寫委託書及委託人學生證、印章、身分證(正本)及受委託人身

分證(正本)】。或準備 44 元回郵大信封，以便教務處郵寄畢業證書

至學生本人。 

 

 

論文繳交期限 

  通過學位考試後，需於次學期開學日前繳交論文者，方屬當學期畢

業，逾期者應繳交次學期學雜費，以維持學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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